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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注 中 環 荷 李 活 道 因 垃 圾 推 積 引 起 的 環 境 衛 生 問 題  

 

背 景  

 

 近 日 接 獲 市 民 投 訴，在 中 環 荷 李 活 道 與 卑 利 街 交 界（ 中 發 大 廈 對

出 ）及 荷 李 活 道 與 鴨 巴 甸 街 交 界 每 天 早 上 都 有 大 量 垃 圾 及 雜 物 堆 積 ，

阻 塞 行 人 路，嚴 重 影 響 環 境 衛 生。大 量 堆 積 垃 圾 及 雜 物 不 但 滋 生 蚊 蟲

及 吸 引 老 鼠 前 來 覓 食 ， 而 部 份 垃 圾 更 有 污 水 流 出 。  

 

 據 悉，部 份 外 判 承 辦 商 潔 淨 人 員 在 清 掃 街 道 期 間 為 求 方 便 會 將 部

份 街 道 地 點 變 為 「 臨 時 垃 圾 收 集 處 」， 然 後 等 到 垃 圾 收 集 車 駛 經 的 時

候 才 會 將 垃 圾 搬 走。在 等 待 垃 圾 收 集 車 期 間 任 由 垃 圾 堆 積 及 垃 圾 污 水

亂 流，垃 圾 搬 走 後 亦 不 會 即 時 清 洗 街 道，受 垃 圾 污 水 污 染 的 街 道 長 期

傳 出 惡 臭 。 有 關 人 員 回 覆 上 述 該 處 為 「 臨 時 垃 圾 收 集 處 」， 是 故 每 天

均 有 垃 圾 堆 積 實 屬 合 理 的 現 象 。  

 

問 題  

1.  請 問 有 關 部 門 卑 利 街 與 荷 里 活 道 交 界 是 否 被 定 為「 臨 時 垃 圾 收 集

處 」？ 如 是 ， 請 問 中 西 區 現 時 有 多 少 地 點 被 定 為「 臨 時 垃 圾 收 集

處 」 ？  

2.  請 問 食 環 署 選 定 「 臨 時 垃 圾 收 集 處 」 位 置 是 以 何 準 則 ？  

3.  請 問 選 定 「 臨 時 垃 圾 收 集 處 」 位 置 之 前 是 否 會 公 開 諮 詢 市 民 意

見 ？  

4.  據 知 ， 現 時 已 有 一 食 環 署 垃 圾 收 集 站 設 於 鄰 近 的 結 志 街 38-42

號 ， 與 上 述 地 點 相 距 不 遠 ， 為 何 仍 需 要 設 置 該 「 臨 時 垃 圾 收 集

處 」 ？  

 

建 議  

1.  有 關 部 門 應 取 消 上 述 所 謂「 臨 時 垃 圾 收 集 處 」及 責 承 外 判 承 辦 商

潔 淨 人 員 保 持 街 道 清 潔 及 暢 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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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：  

 

 本 署 在 中 西 區 沒 有 設 置 「 臨 時 垃 圾 收 集 處 」。 荷 李 活 道 與 卑 利 街

交 界 和 荷 李 活 道 與 鴨 巴 甸 街 交 界 早 上 有 垃 圾 堆 積，主 要 原 因 是 有 市 民

在 深 夜 或 清 晨 非 法 在 上 址 棄 置 垃 圾。為 保 持 環 境 衞 生，本 署 街 道 潔 淨

服 務 承 辦 商 每 天 早 上 到 上 址 清 理 垃 圾。為 遏 止 非 法 棄 置 垃 圾 的 情 況 ，

本 署 已 在 上 址 一 帶 加 強 執 法 行 動，包 括 深 夜 及 通 宵 執 法 行 動，檢 控 非

法 棄 置 垃 圾 的 人 士。過 去 6 個 月，本 署 在 上 址 一 帶 共 向 非 法 棄 置 袋 裝

垃 圾 的 人 士 發 出 12 張 「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」。  

 

 本 署 已 提 醒 承 辦 商 加 強 上 址 的 街 道 潔 淨 服 務，並 會 繼 續 在 上 址 一

帶 加 强 執 法 行 動 ， 檢 控 非 法 棄 置 垃 圾 的 人 士 。  

 

（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收 到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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